
臺灣新竹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交易字第602號

公  訴  人  臺灣新竹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陳暘文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選任辯護人  曾艦寬律師

上列被告因過失致重傷害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

字第9982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本件公訴不受理。

　　理　由

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陳暘文於民國113年2月4日10時4分許，

將其所駕駛之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下稱本案小

客車），停放於新竹縣竹北市縣○○路○段○○路○00號停

車格，其本應注意汽車臨時停車或停車，開啟或關閉車門

時，應注意行人、其他車輛，並讓其先行，而依當時客觀情

形，並無不能注意之情事，竟疏未注意及此，貿然開啟車

門；適有被害人蔡淑芬騎乘自行車沿縣政二路南段同向駛

至，因閃避不及而撞擊本案小客車開啟之車門，被害人並因

此受有頭部外傷合併顱骨骨折、氣腦、顱內出血及腦挫傷、

右手及右膝挫傷擦傷等傷害，經接受緊急顱骨切除手術移除

血塊後，迄今仍雙側上肢、雙側下肢失能、輕中度意識障

礙、肢體痙攣僵硬、肢體失調、完全無法行動、臥床且無法

自行翻身、永久鼻胃管灌食、大小便需人扶助、神經損傷致

言語不清與溝通能力受損、重度失能，臥床、失禁，須持續

照護及注意，而達於身體或健康有重大不治或難治之重傷

害。因認被告涉犯刑法第284條後段之過失致重傷害罪嫌等

語。

二、按告訴乃論之罪，告訴人於第一審辯論終結前，得撤回其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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訴；又告訴經撤回者，法院應諭知不受理之判決；另不受理

之判決，得不經言詞辯論為之，刑事訴訟法第238條第1項、

第303條第3款、第307條分別定有明文。

三、本案被告經檢察官起訴之罪名係刑法第284條後段之過失致

重傷害罪，依同法第287條前段之規定，須告訴乃論。而告

訴人即被害人之配偶孫金欽於本院辯論終結前具狀撤回對被

告之告訴乙情，有撤回告訴狀1份附卷可參（見本院卷第53

頁）。則依前揭規定，爰不經言詞辯論，逕為諭知不受理之

判決。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3條第3款、第307條，判決如主

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4 　　日

　　　　　　　　　刑事第四庭　審判長法　官　林秋宜  

　　　　　　　　　　　　　　　　　　法　官　郭哲宏

　　　　　　　　　　　　　　　　　　法　官　翁禎翊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本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上

訴書狀應敘述具體理由。上訴書狀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

期間屆滿後20日內補提理由書狀於本院（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

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彭姿靜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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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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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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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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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l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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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任辯護人  曾艦寬律師
上列被告因過失致重傷害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9982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本件公訴不受理。
　　理　由
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陳暘文於民國113年2月4日10時4分許，將其所駕駛之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下稱本案小客車），停放於新竹縣竹北市縣○○路○段○○路○00號停車格，其本應注意汽車臨時停車或停車，開啟或關閉車門時，應注意行人、其他車輛，並讓其先行，而依當時客觀情形，並無不能注意之情事，竟疏未注意及此，貿然開啟車門；適有被害人蔡淑芬騎乘自行車沿縣政二路南段同向駛至，因閃避不及而撞擊本案小客車開啟之車門，被害人並因此受有頭部外傷合併顱骨骨折、氣腦、顱內出血及腦挫傷、右手及右膝挫傷擦傷等傷害，經接受緊急顱骨切除手術移除血塊後，迄今仍雙側上肢、雙側下肢失能、輕中度意識障礙、肢體痙攣僵硬、肢體失調、完全無法行動、臥床且無法自行翻身、永久鼻胃管灌食、大小便需人扶助、神經損傷致言語不清與溝通能力受損、重度失能，臥床、失禁，須持續照護及注意，而達於身體或健康有重大不治或難治之重傷害。因認被告涉犯刑法第284條後段之過失致重傷害罪嫌等語。
二、按告訴乃論之罪，告訴人於第一審辯論終結前，得撤回其告訴；又告訴經撤回者，法院應諭知不受理之判決；另不受理之判決，得不經言詞辯論為之，刑事訴訟法第238條第1項、第303條第3款、第307條分別定有明文。
三、本案被告經檢察官起訴之罪名係刑法第284條後段之過失致重傷害罪，依同法第287條前段之規定，須告訴乃論。而告訴人即被害人之配偶孫金欽於本院辯論終結前具狀撤回對被告之告訴乙情，有撤回告訴狀1份附卷可參（見本院卷第53頁）。則依前揭規定，爰不經言詞辯論，逕為諭知不受理之判決。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3條第3款、第307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4 　　日
　　　　　　　　　刑事第四庭　審判長法　官　林秋宜  
　　　　　　　　　　　　　　　　　　法　官　郭哲宏
　　　　　　　　　　　　　　　　　　法　官　翁禎翊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本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上訴書狀應敘述具體理由。上訴書狀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補提理由書狀於本院（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彭姿靜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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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任辯護人  曾艦寬律師
上列被告因過失致重傷害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
字第9982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本件公訴不受理。
　　理　由
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陳暘文於民國113年2月4日10時4分許，
    將其所駕駛之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下稱本案小
    客車），停放於新竹縣竹北市縣○○路○段○○路○00號停車格，
    其本應注意汽車臨時停車或停車，開啟或關閉車門時，應注
    意行人、其他車輛，並讓其先行，而依當時客觀情形，並無
    不能注意之情事，竟疏未注意及此，貿然開啟車門；適有被
    害人蔡淑芬騎乘自行車沿縣政二路南段同向駛至，因閃避不
    及而撞擊本案小客車開啟之車門，被害人並因此受有頭部外
    傷合併顱骨骨折、氣腦、顱內出血及腦挫傷、右手及右膝挫
    傷擦傷等傷害，經接受緊急顱骨切除手術移除血塊後，迄今
    仍雙側上肢、雙側下肢失能、輕中度意識障礙、肢體痙攣僵
    硬、肢體失調、完全無法行動、臥床且無法自行翻身、永久
    鼻胃管灌食、大小便需人扶助、神經損傷致言語不清與溝通
    能力受損、重度失能，臥床、失禁，須持續照護及注意，而
    達於身體或健康有重大不治或難治之重傷害。因認被告涉犯
    刑法第284條後段之過失致重傷害罪嫌等語。
二、按告訴乃論之罪，告訴人於第一審辯論終結前，得撤回其告
    訴；又告訴經撤回者，法院應諭知不受理之判決；另不受理
    之判決，得不經言詞辯論為之，刑事訴訟法第238條第1項、
    第303條第3款、第307條分別定有明文。
三、本案被告經檢察官起訴之罪名係刑法第284條後段之過失致
    重傷害罪，依同法第287條前段之規定，須告訴乃論。而告
    訴人即被害人之配偶孫金欽於本院辯論終結前具狀撤回對被
    告之告訴乙情，有撤回告訴狀1份附卷可參（見本院卷第53
    頁）。則依前揭規定，爰不經言詞辯論，逕為諭知不受理之
    判決。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3條第3款、第307條，判決如主
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4 　　日
　　　　　　　　　刑事第四庭　審判長法　官　林秋宜  
　　　　　　　　　　　　　　　　　　法　官　郭哲宏
　　　　　　　　　　　　　　　　　　法　官　翁禎翊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本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上訴書狀應敘述具體理由。上訴書狀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補提理由書狀於本院（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彭姿靜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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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任辯護人  曾艦寬律師
上列被告因過失致重傷害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9982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本件公訴不受理。
　　理　由
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陳暘文於民國113年2月4日10時4分許，將其所駕駛之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下稱本案小客車），停放於新竹縣竹北市縣○○路○段○○路○00號停車格，其本應注意汽車臨時停車或停車，開啟或關閉車門時，應注意行人、其他車輛，並讓其先行，而依當時客觀情形，並無不能注意之情事，竟疏未注意及此，貿然開啟車門；適有被害人蔡淑芬騎乘自行車沿縣政二路南段同向駛至，因閃避不及而撞擊本案小客車開啟之車門，被害人並因此受有頭部外傷合併顱骨骨折、氣腦、顱內出血及腦挫傷、右手及右膝挫傷擦傷等傷害，經接受緊急顱骨切除手術移除血塊後，迄今仍雙側上肢、雙側下肢失能、輕中度意識障礙、肢體痙攣僵硬、肢體失調、完全無法行動、臥床且無法自行翻身、永久鼻胃管灌食、大小便需人扶助、神經損傷致言語不清與溝通能力受損、重度失能，臥床、失禁，須持續照護及注意，而達於身體或健康有重大不治或難治之重傷害。因認被告涉犯刑法第284條後段之過失致重傷害罪嫌等語。
二、按告訴乃論之罪，告訴人於第一審辯論終結前，得撤回其告訴；又告訴經撤回者，法院應諭知不受理之判決；另不受理之判決，得不經言詞辯論為之，刑事訴訟法第238條第1項、第303條第3款、第307條分別定有明文。
三、本案被告經檢察官起訴之罪名係刑法第284條後段之過失致重傷害罪，依同法第287條前段之規定，須告訴乃論。而告訴人即被害人之配偶孫金欽於本院辯論終結前具狀撤回對被告之告訴乙情，有撤回告訴狀1份附卷可參（見本院卷第53頁）。則依前揭規定，爰不經言詞辯論，逕為諭知不受理之判決。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3條第3款、第307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4 　　日
　　　　　　　　　刑事第四庭　審判長法　官　林秋宜  
　　　　　　　　　　　　　　　　　　法　官　郭哲宏
　　　　　　　　　　　　　　　　　　法　官　翁禎翊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本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上訴書狀應敘述具體理由。上訴書狀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補提理由書狀於本院（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彭姿靜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5 　　日


